
 
粤 剧 发 展 基 金  

推 出 「 创 新 粤 剧 演 出 计 划 —中 短 篇 剧 」  
 

 
就 现 有 的 「 创 新 粤 剧 演 出 计 划 」 资 助 范 畴 ， 粤 剧 发 展 基 金 （ 基

金 ）顾 问 委 员 会 提 出 将 创 新 演 出 资 助 分 为「 长 剧 」（ 每 场 的 总 演

出 时 间 不 超 过 2小 时 4 5分 钟 ），以 及「 中 短 篇 剧 」（ 每 场 总 演 出 时

间 为 7 0至 1 0 0分 钟 ）， 以 鼓 励 不 同 类 型 的 创 新 演 出 。 基 金 并 会 试

行 分 类 处 理 创 新 演 出 的 申 请 ， 因 此 「 创 新 粤 剧 演 出 计 划 」 申 请

的 周 期 将 更 新 如 下 ：  
 
申 请 周 期  创 新 粤 剧 演 出 计 划  

2 0 2 2年 1 2月 截 止  继 续 接 受 现 行 创 新 粤 剧 演 出 申 请  
2 0 2 3年 4月 截 止  只 接 受 「 中 短 篇 剧 」 创 新 演 出 申 请  
2 0 2 3年 8月 截 止  只 接 受 「 长 剧 」 创 新 演 出 申 请  
2 0 2 3年 1 2月 截 止  暂 不 接 受 创 新 粤 剧 演 出 申 请 ；  

基 金 顾 问 委 员 会 检 讨 试 行 成 效  
 
「 一 般 传 统 及 经 典 足 本 粤 剧 或 长 剧 演 出 计 划 」、「 艺 术 教 育 及 小

区 推 广 计 划 」，以 及 其 他 资 助 范 畴 的 申 请 周 期 则 维 持 不 变 ，即 仍

然 是 每 年 分 三 期 （ 4月 、 8月 及 1 2月 ） 接 受 申 请 。 经 试 行 和 检 讨

成 效 后 ，基 金 将 于 2 0 2 3年 第 四 季 公 布 下 年「 创 新 粤 剧 演 出 计 划 」

的 申 请 安 排 。  
 

此 外 ， 基 金 秘 书 处 将 举 办 简 介 会 ， 向 业 界 介 绍 基 金 增 设 「 中 短

篇 剧 」 创 新 演 出 计 划 的 申 请 详 情 。 有 关 简 介 会 安 排 及 「 中 短 篇

剧 」 创 新 演 出 计 划 的 内 容 ， 将 稍 后 公 布 。  
 

如 有 任 何 查 询 ， 欢 迎 致 电 3 5 0 9  7 0 9 9与 秘 书 处 联 络 。  
 
 
 
2 0 2 2 年 11 月  


